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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约各缔约国， 

  从从从从巩固和平的利益出发，并希望在制止军备竞赛，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

实现全面彻底载军和挽救人类免受使用新的战争手段的危险等方面作出贡献， 

  决心决心决心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在采取进一步裁军措施方面取得有效进展， 

  承认承认承认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改变环境开辟新的可能性，回顾一九七二年六月

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到到到到为和平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能够改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并

有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以造福于现在这一代和子孙后代， 

  但是承认但是承认但是承认但是承认为了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这种技术会产生对人类福利极端

有害的后果，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有效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以便消除

使用这种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危险，并申明愿意为达到此目的而努力， 

  也愿意也愿意也愿意也愿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对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和进一步改善国

际局势作出贡献， 

  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1．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不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具有广泛、持久或

严重后果的改变环境的技术作为摧毁、破坏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 

  2．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

从事违反本条第 1款规定的活动． 



  第二条 

  第一条所使用的“改变环境的技术”一词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

（包括其生物群、岩石圈、地水层和大气层）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

术。 

  第三条 

  1．本公约各项条款不应妨碍为了和平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也不应影响

有关这种使用的公认原则和国际法的适用规则。 

  2．本公约缔约国承诺促进尽可能充分地交换为和平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

的科技资料，并有权参加这种交换。有此能力的缔约国应适当考虑世界发展中地区

的需要，单独地或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一起，为在保护、改善以及和平利用环境

方面进行国际经济和科学合作作出贡献． 

  第四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禁止并防止

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从事违反本公约各项条款的任何活动。 

  第五条 

  1．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在解决与本公约的目的有关或因执行本公约各项条款而

引起的任何间题时，彼此进行协商和合作。本条所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根 据联

合国宪章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包括适当的国

际组织的服务以及本条第 2款规定的专家协商委员会的服务。 

  2．为了本条第 1款规定的目的，保存人应在收到本公约任何缔约国提出的要

求后一个月内召开专家协商委员会会议。任何缔约国都可委派一名专家参加 该
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能和议事规则载于构成本公约组成部分的附件内。委员会应

将其调查结论摘要送交保存人，其中应载入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所有意见和情 
况。保存人应将该摘要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3．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缔约国的行为违反本公约各项条

款规定的义务时，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该项控诉应包括一切有关情况

以及能够证明该项控诉成立的一切证据。 

  4．安全理事会根据所接到的控诉，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发起进行调查时，

本公约各缔约国保证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合作。安全理事会应将调查结果通知各缔约

国。 



  5．经安全理事会断定，由于违反本公约致使本公约任何缔约国遭受损害或可

能遭受损害时，本公约各缔约国保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该缔约国提出请求

时，向它提供援助或支持此项援助。 

  第六条 

  1．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保存

人，保存人应将修正案迅速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2．修正案应自多数缔约国向保存人交存接受书之时起，对接受该修正案的各

缔约国生效。此后，该修正案对其余缔约国应自其交存接受书之日起生效。 

  第七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八条 

  1．本公约开始生效后五年，保存人应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本公约缔约国会

议。会议应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保证其宗旨和各项条款正在得到实现，特别

应审议第一条第 1款各项规定在消除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

术的危险方面的效能。 

  2．此后，当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向保存人提出召开上述目的的会议的建议时，

得召开这种会议，但会议间隔时间不应少于五年。 

  3．如在上次审议会议结束后十年内未按照本条第 2款规定召开会议，保存人

应向本公约所有缔约国征求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意见．如有三分之一或十个―以两

个数目中较小者为准―缔约国作出赞同的答复，保存人应立即采取步骤召开会议。 

  第九条 

  1．本公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未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 3款生效前在本公

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得随时加入本公约。 

  2．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3．本公约应自二十个国家的政府按本条第 2款规定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4．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保存人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的日期、本公约生

效和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生效的日期以及接到其他通知的情况迅速通告所有

签署国和加入国。 

  6．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条 

  本公约的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并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由秘书长将本公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各签署国和加

入国政府。 

  下列签署人，经本国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本公约于一

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在日内瓦开放供签署。 

公约附件公约附件公约附件公约附件 

  专家协商委员会 

  1．专家协商委员会对请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第五条第 1款

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应负责作出适当的调查结论并提出专门性意见。 

  2．专家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履行本附件第 1段所规定的职务。委

员会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其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不能以协商一致方式决

定时则由出席并投票者的多数决定。实质性问题不进行表决。 

  3．公约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4．每位专家在开会时可由一名或数名顾问协助。 

  5．每位专家应有权通过主席请求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供该专家认为为完成委

员会的工作所需要的情报和协助。 

 


